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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签署日常销售框架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合同为日常销售框架合同。合同交易对方拟于2023年

4月至2023年9月期间向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

孙公司苏州赛福天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福天新能源”）采购单晶

电池片合计1,200万片，产品价格依据当期市场情况确定，合同双方在每月最后

一周确定次月产品单价。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后起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签订的日常销售框架合同，自2023年4

月开始履行，合同的签订有助于公司单晶电池片产品的稳定销售，预计将对公司

2023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风险提示：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

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

履行，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合同销售的单晶电池片预计产生的营业收入是按照当前市场产品销售价格

来测算的。受全球经济形势及行业阶段性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故该合同销售单

晶电池片的营业收入可能存在与目前测算不符的情况。测算的营业收入是该合同

顺利执行完成可产生的总营业收入，未考虑合同履约风险、未来单晶电池片市场

价格等影响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构成业绩承诺。 

 

一、合同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与经营计划，为在光伏领域与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营造行业互利共赢的格局，公司控股孙公司赛福天新能源与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

份公司（以下简称“晋能清洁”）签订了《电池片框架合同》，合同约定2023年

4月至2023年9月，赛福天新能源向晋能清洁供应折合电池片数量合计1,200万片。



本合同属于日常交易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且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合同约定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赛福天新能源向晋能清洁供应折合电池片

数量合计1,200万片。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31日 

3、注册资本：175,609.5648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邓铭 

5、注册地址：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经济开发区1号 

6、经营范围：进出口：太阳能电池、组件及系统产品研发、生产、销售、

服务及进出口业务；太阳能实验室技术研发；光伏分布式能源开发；电力业务：

太阳能发电。（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晋能清洁为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8、交易对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主要合同条款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情况 

买方：晋能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 

卖方：苏州赛福天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二）合同期限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23年9月30日止。如果合同期限届满前最后一笔贸

易合同关系已经开始但尚未履行完毕，则该合同期限续延至该最后一笔订单履行

结束。 

（三）定价模式 

产品价格依据当期市场情况确定，合同双方在每月最后一周确定次月产品单



价。 

（四）合作数量 

合同双方协商约定2023年4月至2023年9月，赛福天新能源向晋能清洁供应折

合电池片数量合计1,200万片,每月具体合作数量以晋能清洁实际释放需求为准。 

（五）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的，违约方必须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六）争议解决 

双方同意对本合同下出现的任何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

如果自争议发生之日起三十日内双方不能通过上述方式解决争议，则双方同意向

晋能清洁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合同章或公章后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日常销售框架合同。按照当前市场产品销售价格测算，预计本次合

同约定的单晶电池片销售量将产生营业收入合计人民币9,000万元左右，该测算

数据未考虑未来单晶电池片市场价格及行业阶段性供需变化等因素，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不构成业绩承诺。本次日常销售框架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单晶电池

片产品的稳定销售，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计划，有利于促进公司光伏业务板块的发

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预计将对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会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一）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

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合同履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合同销售的单晶电池片预计产生的营业收入是按照当前市场产品销售

价格来测算的。受全球经济形势及行业阶段性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故该合同销

售单晶电池片的营业收入可能存在与目前测算不符的情况。测算的营业收入是该



合同顺利执行完成可产生的总营业收入，未考虑合同履约风险、未来单晶电池片

市场价格等影响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构成业绩承诺。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4月18日 


